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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沈阳万佳宜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曲婷、赵海林、吴锋宇、刘刚、任事成。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的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民政厅（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260号），联系电话：024-23992881。

本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万佳宜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市沈河区十三纬路118号），联

系电话：024-2259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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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康分级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康分级服务的基本要求、健康分级管理、服务内容、应急

处置和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机构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康分级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979-2024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MZ/T 171-2021 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健康分级 health classification

根据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健康状况、流行病学史、接触史及监测结果，将其划分为不同健康等级，以

实施分层防控与差异化健康服务的管理方式。

3.2

隔离区 isolation area

养老机构为防止传染病扩散，对疑似或确诊个体进行单独管理的指定区域，包括观察区、隔离生活

区和医疗隔离区。

4 基本要求

4.1 养老机构要求

4.1.1 养老机构应建立以重大传染病防控和健康分级服务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明确养老机构管理层、

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在防控、健康监测、隔离管理、信息报告、物资保障等方面的职责

分工。

4.1.2 养老机构应设置防控与健康管理专责岗位，负责健康分级评估、信息收集与上报、防控措施落

实、物资调配与监督等工作。

4.1.3 养老机构应建立健康分级动态管理机制，形成“监测、判定、服务、调整”的闭环管理流程，确

保健康分级结果与防控措施有效衔接。

4.1.4 养老机构应将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纳入运营管理体系，与安全管理、健康管理、护理服务等工

作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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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养老机构应根据防控风险等级合理配置人员力量，制定岗位替补方案，确保在不同防控级别下

关键岗位工作连续。

4.2 环境与设施要求

4.2.1 养老机构的建筑布局和功能分区应符合感染预防与控制管理的要求，做到人流、物流、污物流

分离，避免交叉污染。

4.2.2 养老机构新建、改建或扩建时，建筑布局宜符合卫生学要求，区域划分应明确、标识清楚，洁

污分区合理。

4.2.3 供老年人使用的居住空间和活动空间应相对独立、通风良好、采光充足，并保持日常清洁和空

气流通。

4.2.4 医疗、餐饮、洗涤等重点感染管理区域应实行洁污分开。

4.2.5 运送垃圾、废物、换洗衣物、布草等污物的路线不应穿越食品存放、加工、老年人用餐及公共

活动区域。

4.2.6 养老机构应设置隔离观察区，配备独立卫生间、洗手设施、通风与消毒条件，具备封闭管理能

力。

4.2.7 养老机构配备完善的手卫生设施。

4.2.8 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养老机构，应建立空调系统清洗与消毒制度，定期对空气过滤装置、

风管系统进行消毒处理，并做好维护记录。

4.3 服务人员要求

4.3.1 服务人员应经过养老护理员和传染病防控相关培训，并经过考试合格，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取得健康证明；

b) 掌握本岗位防控与个人防护核心要点；

c) 无发热、咳嗽、腹泻、皮疹等可疑症状。

4.3.2 养老机构应对在岗服务人员实施统一的健康管理，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记录健康检查结果、疫

苗接种情况、健康监测信息、职业暴露史与培训考核记录，并动态更新。

4.3.3 养老机构应将根据老年人健康分级分区情况安排工作岗位，实行人员与区域固定管理。

4.3.4 养老机构应建立关键岗位替补名单与最小人员配置清单；当分级上调或发生集中传染导致人手

减少时，按预案启用替岗位。

4.4 物资要求

4.4.1 养老机构应建立感染预防与控制物资保障体系，确保防控物资、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及检测设

备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可追溯。

4.4.2 养老机构应做好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物资储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基本防护物资：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护目镜等；

b) 消毒物资：手部消毒液、清洁消毒剂、洗涤消毒液等；

c) 卫生用品：一次性纸巾、擦拭巾、防水围裙、垃圾袋等；

d) 检测设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仪、快速检测工具等。

4.4.3 养老机构应建立防控物资储备清单，明确物资种类、规格、数量、储存条件和使用周期，定期

更新，确保在应急状态下满足防控需要。

4.4.4 感染防控物资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建立采购、入库、领用、消耗台账，定期检查有效期和性能

状态，确保数量可查、质量合格、使用正常。

4.4.5 一次性使用的卫生用品应符合 GB 1597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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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消毒用品及一次性医疗用品的使用与管理应依据《消毒管理办法》执行，使用后的医疗废弃物

应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分类收集、暂存和处理。

4.5 培训与宣传教育

4.5.1 养老机构应建立重大传染病防控培训制度，对全体员工开展分层分类培训，确保防控知识和技

能落实到岗到人。

4.5.2 培训内容应包括传染病基础知识、健康分级管理、个人防护、手卫生、消毒技术、异常情况报

告和应急处置等。

4.5.3 培训对象包括管理人员、医务人员、护理员、保洁员、餐饮人员、外包服务人员等。

4.5.4 在疫情高发或风险提升期间，应及时组织专项培训与实操演练。

4.5.5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演练，内容包括疑似病例发现、报告、隔离、转运等环节。

4.5.6 养老机构应结合老年人特点开展健康教育和防控宣传，宣传内容和方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养老机构宜采用宣传栏、视频播放、讲座互动等形式对老年人、员工普及防控知识；

b) 应通过家属沟通群、公告栏等途径提醒家属遵守防控要求。

c) 宣传内容应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

5 健康分级管理

5.1 健康分级对象

健康分级对象应包括：

a) 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

b) 短期居住或参与养老机构活动的临时服务对象。

5.2 健康分级分类

养老机构应根据老年人或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数据、流行病学史、接触史及症状表现，将健康状态划

分为三级：

a) Ⅰ级：健康状态。

b) Ⅱ级：重点关注状态。

c) Ⅲ级：疑似/确诊状态。

5.3 健康分级判定

5.3.1 养老机构应依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症状体征、检测结果、流行病学史和接触风险，对健康状

态进行分级判定。

5.3.2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老年人判定为Ⅰ级：

a) 无发热、咳嗽、咽痛、呕吐、腹泻等急性症状；

b) 体温、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正常；

c) 近期无传染病区域接触史；

d) 所在区域未出现聚集性传染病。

5.3.3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老年人判定为Ⅱ级：

a) 近期出现轻度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低热（体温＜38℃）、轻咳、乏力；

b) 与外来访客、返院人员、外包服务人员等存在短暂接触史；

c) 所在区域出现散发传染病例但本人无确诊或疑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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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感染风险较高。

5.3.4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老年人判定为Ⅲ级：

a) 具有典型传染病症状，包括但不限于持续发热≥38℃、咳嗽、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皮疹；

b) 被判定为与传染病人密切接触者或次密接且出现症状；

c) 由医疗机构确认为疑似或确诊为传染病例。

5.3.5 健康分级应随监测数据与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出现症状加重性或新增传染暴露史时，应上调分

级。症状消失，经过医疗机构检查无传染病缺无传染风险时，可下调分级。

6 服务内容

6.1 Ⅰ级老年人服务内容

6.1.1 常态化防控管理

6.1.1.1 养老机构应对Ⅰ级区域保持防控工作常态化，落实日常健康监测、环境清洁、通风消毒等措

施。

6.1.1.2 公共区域每日清洁与消毒不少于 2 次，保持空气流通。

6.1.1.3 老年人和员工加强手卫生管理：

a) 老年人应在享受服务前后、如厕后应进行洗手

b) 员工应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前后进行洗手消毒。

6.1.1.4 应合理配套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口罩、一次性手套，并定时更换。

6.1.1.5 对老年人进行探视应实行预约、登记，并安排单独探视空间。

注：预约和登记应确定探视者无传染病史和传染病接触史。

6.1.2 健康管理

6.1.2.1 每日应对Ⅰ级区域老年人和员工开展体温与症状监测不少于 1 次，建立并更新老年人健康档

案，动态记录监测数据。

6.1.2.2 应对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和个体化健康指导。

6.1.2.3 应即时开展疾病预防宣传，提高老年人自我防护意识。

6.1.3 日常照护服务

应按照MZ/T 171-2021要求，对老年人开展日常照护服务。

6.2 Ⅱ级老年人服务内容

6.2.1 防控观察管理

6.2.1.1 养老机构应对Ⅱ级区域老年人实施重点防控与观察管理。

6.2.1.2 居室、卫生间及高频接触表面每日清洁与消毒应不少于 3 次，保持良好通风。

6.2.1.3 养老机构应强化老年人和员工的手卫生管理：

a) 老年人应在进餐、如厕、活动后及时洗手；

b) 员工应在进入Ⅱ级区域、接触老年人或处理物品前后进行手卫生清洁和消毒。

6.2.1.4 员工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相应级别防护用品，工作服应每日更换并清洗消毒。

6.2.1.5 养老机构应暂停探视活动，确需探视的应经批准并采取全程防护措施。

注：探视前应核实探视人员健康状况，无发热、咳嗽等症状及传染病接触史方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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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健康监测与重点随访

6.2.2.1 每日应对Ⅱ级区域老年人和员工开展体温与症状监测不少于 2 次，发现异常应立即复测并报

告。

6.2.2.2 应安排专人实施重点随访，记录健康变化。

6.2.2.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安排医疗机构对老年人进行传染病检测，检测结果应登记备案：

a) 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咽痛、乏力、腹泻等可疑症状；

b) 所在区域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

6.2.2.4 评估认为存在感染可能的其他情形。

6.2.3 照护服务

应在6.1.3照护服务基础上，开展以下服务：

a) 老年人使用的床品、餐具、护理用具应专人专用，用后及时清洗消毒；

b) 餐饮服务应采取分餐或送餐到房方式，避免集中用餐；

c) 垃圾和污物应分类收集，专人负责清运。

6.2.4 情绪疏导

6.2.4.1 养老机构应安排专人关注老年人的心理与情绪状态，防止因隔离或活动限制产生焦虑、抑郁

或恐惧情绪。

6.2.4.2 护理人员应每日与老年人沟通，了解其心理变化。

6.2.4.3 应通过电话、视频等形式协助老年人与家属沟通，保持情感联系。

6.2.4.4 发现老年人具有心理问题，应及时上报，安排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支持服务。

注：心理支持活动应在符合防控要求的条件下开展。

6.2.5 活动组织

6.2.5.1 活动形式应以小范围、间隔式、非接触式为主，可组织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轻体操、个人康

复训练、音乐放松、阅读书画等。

6.2.5.2 活动区域应通风良好，活动前后应进行环境清洁与消毒。

6.2.5.3 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应保持 1 米以上间距，避免肢体接触。

6.2.5.4 老年人和员工在组织活动时应佩戴防护用品，活动用品实行“一人一用、一用一消毒”。

6.2.5.5 宜利用视频、电话、广播等形式开展线上活动和互动。

6.2.5.6 对身体状况较弱或有轻微不适的老年人，可在居室内开展个别康复或文化娱乐活动。

6.2.6 饮食管理

6.2.6.1 养老机构应根据Ⅱ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食欲变化及防控需求，加强营养支持，提供高蛋白、

易消化的膳食，增加肉、蛋、奶、豆制品及新鲜蔬果的比例，保障能量和免疫功能。

6.2.6.2 对进食困难、食欲下降或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应根据医嘱提供软食、半流质或流质饮食。

6.2.6.3 每日饮水总量宜保持在 1500mL 以上，可分次少量饮用。

6.2.6.4 餐具应按区域实行一人一用一消毒。

6.3 Ⅲ级老年人服务内容

6.3.1 隔离防控

6.3.1.1 养老机构应对Ⅲ级区域老年人实施严格隔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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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疑似或确诊老年人应单人单间隔离，隔离区应具备独立通风、独立卫生间及消毒条件。

6.3.1.3 隔离区域每日消毒不少于 3 次，解除隔离后应进行终末消毒。

6.3.1.4 养老机构应严格控制人员出入，非必要人员不得进入隔离区。

6.3.1.5 为Ⅲ级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员工应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护装备，包括但不限于防护服、医用

防护口罩、手套、面屏等。

6.3.1.6 确诊病例应在 2 小时内向主管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6.3.2 医疗协作与健康观察

6.3.2.1 养老机构应与定点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保障Ⅲ级老年人及时获得医疗诊治与健康监测。

6.3.2.2 医务人员每日监测体温、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不少于 3 次。

6.3.2.3 对出现症状加重、持续发热、呼吸困难或意识障碍者，应立即联系医疗机构进行转诊。

6.3.2.4 应根据医嘱进行服用药物和护理操作，并记录执行情况。

6.3.2.5 症状缓解后，应由医务人员评估健康状况，符合条件健康条件的可解除隔离。

6.3.3 隔离照护

6.3.3.1 养老机构应保障隔离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与服务需求。

6.3.3.2 照护人员应固定，实行封闭式管理。

6.3.3.3 应为老年人和照护人员提供独立生活用品、餐具及卫生用品，用后应进行专用容器封存并消

毒。

6.3.3.4 应再 6.2.3 的基础开展以下服务：

a) 老年人使用的床品、餐具、护理用具应专人专用，用后在隔离区进行清洗消毒；

b) 餐饮服务应采取送餐到房方式，以非接触方式进行配送；

c) 垃圾和污物应分类收集，圾并按医疗废物管理要求处置。

d) 隔离房间应保持房间整洁，定时通风。

6.3.4 心理支持

养老机构应关注Ⅲ级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提供持续心理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护理人员应每日与老年人进行沟通，了解其情绪与心理变化，缓解孤独与焦虑；

b) 应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维持与家属的联系，增强安全感与信任感；

c) 对情绪明显低落或出现应激反应的老年人，应由医务或心理专业人员介入，提供专业心理支

持和个案辅导；

d) 对生命临终阶段的老年人，应尊重个体意愿，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慰藉。

6.3.5 康复活动

6.3.5.1 老年人症状缓解后，由康复师或医务人员指导照护人员带领老年人开展呼吸训练、肢体牵伸、

坐立练习等轻度活动，可配合开展心理放松练习，如冥想、深呼吸、听音乐等内容。

6.3.5.2 活动应循序渐进，避免疲劳或过度运动。

6.3.5.3 康复训练应在隔离区进行，活动前后应清洁消毒。

6.3.5.4 康复效果应记录在老年人健康档案中。

6.3.6 营养支持与饮食管理

养老机构应为Ⅲ级老年人提供强化营养支持与安全饮食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应根据病情及医嘱提供流质、半流质或软食，保障能量及营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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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饮食应以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为原则，可适当增加肉、蛋、奶、豆制品及新鲜蔬果；

c) 对吞咽困难或进食不便者，可采取少量多餐、辅助喂食方式；

d) 每日饮水量应保持在 1500 mL 左右，根据病情调整。

7 应急处置

7.1 应急启动

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健康分级服务：

a) 上级卫生健康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布重大传染病防控预警、通告或处置指令；

b) 养老机构内出现疑似传染病例或确诊病例；

c) 同一居住单元、活动区域出现聚集性传染病发病信号；

d) 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开展分级管理的其他情形。

7.2 应急处置

7.2.1 养老机构启动应急预案后，在 2h 内完成对外报告，并组织配合流调、检测与转运等工作。

7.2.2 应按照本文件第 5 章要求开展分级管理。

7.2.3 应按照第 6 章要求开展分级服务。

7.3 应急终止

7.3.1 级卫生健康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布重大传染病防控预警、通告或处置指令和主管部门明

确要求开展分级管理的，应根据相关部分通知要求，终止健康分级管理。

7.3.2 养老机构自行开展健康分级服务的，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终止分级管理：

a) 连续 72h 无新增疑似或确诊传染病老年人、无聚集性异常信号；

b) 医疗机构检测无传染或风险已解除；

c) 环境完成终末消毒并经复核通过。

7.3.3 应急终止应由养老机构负责人宣布并记录。

8 持续改进

8.1 养老机构应在重大传染病应急终止后，对应急过程和健康分级服务进行复盘和评价，评价内容内

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分级管理启动、调整与终止的规范性；

b) 各级服务措施落实情况及执行质量；

c) 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效果；

d) 防控物资、环境消毒及人员防护符合性。

8.2 养老机构应定期对老年人及家属收集健康分级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8.3 养老机构应设立健康分级服务的投诉渠道，安排专人跟踪处理。

8.4 养老机构应定期汇总分析复盘结果、意见反馈和投诉情况，完善健康分级服务服务内容，提升服

务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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